南京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办公室
宁农险办〔2025〕2号


南京市2024年度农业保险工作自评价报告

江苏省农业保险工作小组：

按照《关于做好2024年度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和服务评价的通知》（苏农险办〔2025〕3号），现将南京市2024年度农业保险工作自评价情况汇报如下。

工作开展情况

提前完成三项省定指标

截至2024年底，我市农业保险密度（保费/农业从业人口），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经办机构县级分级机构覆盖率分别实现超过1700元/人、90%以上、100%，提前超额完成省定2025年实现750元/人、85%、100%的目标。
托底保障作用显著

2024年我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2.83亿元，支付赔款3.38亿元，受惠农户2.64万户（次），简单赔付率119.19%，户均赔款1.28万元。今年夏季高温、台风等灾害造成36.3万亩水稻、24.68万亩螃蟹受损，涉及种植（养殖）户1.52万户（次），总计赔款1.26亿元。通过农业保险理赔，减轻了农户损失，为恢复生产提供了有效的资金保障。
险种范围不断拓宽
2024年我市共承保农业保险险种共计104个，其中政策性险种48个，商业性险种56个，保障范围包括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大豆等粮油作物，育肥猪、能繁母猪、奶牛、羊、肉（蛋）鸡、鸽等畜禽，桃、梨、蓝莓等经济林果，螃蟹、淡水鱼、青虾等水产品，大棚等农业设施，基本实现对全市主要农业的全覆盖，全力做到农户有需求、农险有响应，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风险保障需求。

“农业保险+”模式创新

探索创新“农业保险+期货”模式，高淳区、浦口区获省级生猪“保险+期货”试点资格，开展商业性鱼饲料成本期货价格保险、玉米期货价格保险，降低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推进“农业保险+信贷”，南京人保联合农业银行推出“农业保险贷”，南京太保建立“优质稻米收入保险+信贷”模式，发挥农业保险增信参考作用，支持种粮户从银行获得更多信贷资金。 
服务质效持续提升

2024年，通过公开遴选，我市新增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1家，总数达到7家，承保机构在各自经营的区级行政区域均设置了专门的农险科室或部门，在开展业务的乡镇设置的服务站点或营销服务部共58个，实现乡镇农险站点覆盖率100%，在开展业务的54个乡镇聘用专兼职保险服务人员252人，在开展业务的598个行政村、居委会（涉农）聘用677名协保员，农险服务质效得到进一步提升。台风“贝碧嘉”过境后，首笔赔款3万元从报案到查勘、再到赔款支付完毕仅用时50分钟。
指标完成和自评情况

按照评价标准，自评得分104分。
推进管理（总分44分，得分44分）
1.统筹管理（总分10分，得分10分）

（1）政策落实（总分4分，得分4分）

①《关于印发南京市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宁财金[2021]57号），1分；

②2024年4月28日召开农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0.5分；

③2024年5月28日召开农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0.5分；

④2024年12月30日召开农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0.5分；

⑤《关于做好2024-202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宁农险办〔2024〕6号），0.5分；

⑥《关于印发江苏省南京市地方财政补贴性大闸蟹高温指数保险等保险条款费率的通知》（宁农险〔2024〕1号），0.5分；

⑦关于做好农业保险精准承保理赔提高农业保险规范管理的通知，（宁农险办〔2024〕8号）0.5分。

（2）部门协同（总分3分，得分3分）

①出台《关于成立南京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的通知》（宁财金〔2021〕78号），得1分；

②《关于成立南京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的通知》（宁财金〔2021〕78号）中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得1分；

③《关于成立南京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的通知》（宁财金〔2021〕78号）明确了小组组长、成员和联络员，明确了专人负责农业保险工作，得1分。

（3）目标管理（总分3分，得分3分）

①制定了详细的农业保险发展目标，得1分；

②将年度目标进行细化、量化，得2分。

2.资金管理（总分20分，得分20分）

（1）管理制度（总分7分，得7分）

①《关于转发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的通知》，得2分；
②全年实际需要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1941.64万元，实际安排农业保险保费预算28854.52万元，保费补贴资金预算安排率=28854.52/21941.64*100%=131.51%,得5分。

（2）审核拨付（总分7分，得分7分）

①及时受理承保机构资金申请，得1分；

②及时拨付资金，得1分
③资金到位率＝已拨付保费补贴资金额／应拨付保费补贴资金额×100%=22321.61/22321.61=100%，得5分。
（3）监督检查（总分6分，得分6分）

①开展了2023年度农业保险政策绩效自评价、南京市2021-2023年度农业保险政策执行情况核查，得2分；

②形成了绩效自评价报告和核查报告，得1分；

③财政部门建立保费补贴备查账，及时反映补贴资金收支余额情况，得1分；

④无截留、挤占、挪用保费补贴的现象，得1分。
3.机构遴选（总分14分，得分14分）

（1）落实责任（总分5分，得分5分）

①贯彻落实省级做好承保机构遴选的相关工作要求，制定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方案，印发《关于做好2024-202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宁农险办[2024]6号），得2分；
②2024年4月28日、5月28日分别召开南京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联席会议讨论遴选方案，充分听取小组成员单位意见建议，得1分；

③遴选相关文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规范，得1分；

④遴选相关文件、程序在南京市财政局官网进行了公示，得1分。

4.遴选方案落实（总分9分，得分9分）
①按照遴选有关政策要求，结合辖区面积、保费规模等，确定江宁区、六合区溧水区、高淳区等保费3000万元以上、涉农街镇较多的区选择3家承保机构，江北新区、栖霞区等保费规模较小、涉农街道较少的区选择1-2家承保机构，得2分；

②将全部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纳入承保机构范围，得2分；

③鼓励竞争，未采用共保体模式，得2分；

④充分考虑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承保机构网点人员力量分布的匹配情况，合理划分承保范围，确定了保险标的，得2分；

⑤2024年4月30日发布遴选公告，于2024年5月11日通过邮箱向省农业保险工作小组办公室报送了遴选方案，5月24日通过邮箱向省农业保险工作小组报送了遴选结果，得1分，得1分。

（二）承保机构管理（总分28分，得分28分）
1.服务体系管理（总分13分，得分13分）

（1）基层服务网络（总分4分，得分4分）

①承保机构在县级行政区域均设有分支机构，得1分；

②在开展业务的乡镇设置的服务站点或营销服务部共58个，开展业务的乡镇共54个，覆盖率=58/（54-1）=109.43%,得3分。
（2）县区机构人员（总分2分，得分2分）

①承保机构在各自经营的县级行政区域均设置了专门的农险科室或部门，得1分；

②承保机构在各自经营的县级行政区域分支机构均至少有3名专职农险人员，得1分。

（3）服务人员充足率（总分4分，得4分）

①在开展业务的54个乡镇聘用专兼职保险服务人员252，乡镇服务人员充足率=专兼职人数／承保区域乡镇数量×100%=252/54=466.67%，得2分；

②在开展业务的598个行政村、居委会（涉农）聘用677名协保员，村居服务人员充足率=协保员人数／承保区域涉农村居数量×100%=677/598=113.21%，得2分。

（4）档案管理（总分3分，得3分）

承保机构按照档案管理要求及时归档承保档案，且相关基础数据、台账、政策材料齐全、合规、真实，得3分。

2.业务规范（总分15分，得分15分）
（1）规范展业（总分4分，得4分）

①承保机构执行“见费出单”制度，得2分；

②组织投保的，有项目齐全的承保清单，得2分。
（2）结果公示（总分3分，得3分）

①承保机构均有关要求进行承保公示，得1分；

②承保机构均按有关要求进行了理赔公示，得1分；

③承保机构承保、理赔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得1分。

（3）查勘理赔（总分4分，得分4分）

①承保机构在种植业收获后45日内完成理赔，得1分；

②承保机构在养殖业事故报案后30日内完成理赔，得1分；
③承保机构在赔偿协议达成的10日内，将应赔偿的保险金支付给保险人，得1分；

④严格按照保险条款规定定损理赔，得1分。
（4）监督管理（总分4分，得分4分）

①按照要求，对承保机构农业保险业务开展日常监督，得2分；

②承保机构对监督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落实，得2分。

（三）工作绩效（总分28分，得分28分）

1.项目产出（总分10分，得分10分）

（1）理赔兑现率（总分5分，得分5分）
理赔结案率＝已结案件数量／已立案件数量×0.5＋已结案件金额／已立案件金额×0.5

=13508/13764*0.5+38050.95/38513.18*0.5=98.47%，得5分。
（2）保险保障（总分5分，得分5分）
南京市2024年农业保险保额增幅16.37%，2024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幅3.5%，农业保险保额增幅超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增幅

=（16.37%-3.5%）/3.5%=367.7%，得5分。

数据来源：农业保险保额增幅来自承保机构数据，第一产业增加值来自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2024年南京市经济运行情况。

2.项目效益（总分8分，得分8分）
（1）农户收益（总分5分，得分5分）
农业保险赔付率=33773.65/28337.14*100%=119.19%，得5分。

（2）保险覆盖率（总分3分，得分3分）

①三大粮食作物参加农业保险面积223.75万亩，播种面积195.92万亩，覆盖率114.20%，超过目标值90%，得1.5分；

②育肥猪投保头数34.70万头，年出栏头数34.24万头，覆盖率101.34%，超过目标值70%，得1.5分。

数据来源：三大粮食作物参加农业保险面积、育肥猪投保头数来自经审核的南京市2024年度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结算表，三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育肥猪出栏头数来自南京统计年鉴中2023年度数据，目标值来自南京市2024年度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绩效目标表。

3.农户满意度（总分10分，得分10分）

（1）政策知晓率（总分5分，得分5分）

知晓率=知晓人数／调查总人数×100%
=380/380*100%=100%，得5分。

（2）政策满意率（总分5分，得分5分）
满意率=满意人数／调查总人数×100%

=325/325*100%=100%，得5分。

（四）加分项（最多10分，得分4分）

1.获“江苏省农业保险创新年活动”一等奖，加2分。

2.南京市生猪“保险+期货+银行+订单收购”模式，经省农业保险工作小组认可并在全省推广，加2分。

南京市农业保险工作小组办公室

2025年2月27日     


